
场零售价格计算
。

2
、

贪污
、

盗窃
、

投机倒把的物品
,

先要区分是新产品还是陈旧物品
,

擂

后按质计价
。

一般说
,

新产品应按国家规定的原价计算
,

陈旧物品应拼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

计算
。 3

、

凡属于文物
、

珠宝和其他工艺品的
,

其价格计算应分别不同情况确定
。

已经卖给

外商或港商
,

卖价高于外销价格的
,

仍按外销价计算
,

高出外销价格的部分
,

可视为非法所

得予以追缴 , 卖价低于外销价格的
,

按外销价计算
。

尚未卖出去的
,

一般可按内销价计算
。

4
、

赃物属于黄金
、

白银或者外币的
,

则一律按人民银行卖出的牌价折算
。

研究经济犯罪是个新的课题
,

它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又是十分广泛的
。

以上几个问题是可

按实践中提出来的
,

我们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些初步说明
,

提供一些研究的材料
,

与有志

于研究这一新课题的同志共同探讨
,

并献给年会① ,

希望在法学的园地上迎来一个百花盛开的

春天
。

略 论 贪 污 罪

董 鑫 赵长青

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

为了坚持党的共产主义纯洁性
,

捍卫社会主义

翻度和各族人民的利益
,

保证国家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品德永不变色
,

必须开展反对

启化变质的斗争
,

有效地制裁贪污犯罪活动
,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

近几年来
,

在我国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中
,

贪污占有突出的地位
。

发案率之高
,

贪

污数额之大
,

涉及面之广
,

都远远超过了
“
三反

”

时期
。

贪污分子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侵吞社

会的劳动成果
,

剥削广大人民
,

像白蚁似地危害着社会主义大厦
。

贪污活动腐蚀着我们的干

部队伍
,

损害党
、

政府
、

军队的肌体和国家的信誉
,

毒化人们的思想
,

污染社会风气
,

影响

安定团结
,

破坏经济建设
,

危害是极其严重的
。

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的
: “
我们决不能把这些活动仅仅看成是一般的犯罪

,

一般的反社会行为
,

它们是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经济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 ”

严惩

贪污罪犯
,

深入持久地同经济犯罪作斗争
,

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重要保证
。

一
、

贪污罪的棍念和特征

贪污罪是国家工作人 员
、

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
、

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

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
,

侵吞
、

盗窃
、

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犯罪行为
。

从这一

定义看出
,

贪污罪具有以 下三个基本法律特征
:

第一
,

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 员
、

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
、

管理公共财

物的人员
。

接照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
,

国家工作人员是泛指各级权力机关
、

行政机关
、

司法

机关
、

军队
、

国营企业
、

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
。

贪污罪的主体
,

还包括受 国家机关
、

企业
、

事业单位
、

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
。

按照法律从

① 本文是椒招我们在北京市法学会第二届年会里北京市刑法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上的没官整理而成
。



攀公务
,

是这种犯罪主体的特征
。

凡是依法从事公务的国家干部
、

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及

其他经手
、

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

不论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
,

有报酬的还是无报酬的
,

只要

是按照本身职务或受委托从事一定范围的公务
,

都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
。

所谓公务
,

就是

公共事务
,

它是一种带管理性的职务活动
,

它区别于单纯从事工农业 生 产 劳 动 的 工 人和

农民
。

与国家工作人员
、

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
、

管理公共财物的人 员勾结
,

伙

伺贪污的
,

以共犯论处
。

第二
,

贪污罪侵犯的对象只限于公共财物
。

依照刑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
,

公共财产是指

全民所有的财产
;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

在国家
、

人民公社
、

合作社
、

合营企业和人民

团体管理
、

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
,

以公共财产论
。

贪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财产
,

应

以贪污公共财产论处
。

第三
,

贪污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侵吞
、

盗窃
、

骗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
,

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

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是指利用其职权范围内的合法条件
,

即利

用主管
、

经管财物的便利条件
,

而不是指一般利用对作案环境熟悉的方便条件
。

如财会人员

利用经管帐 目和现金之便
,

用涂改帐 目的方法攫取公款
;
保管员利用保管物资之便

,

盗窃物

资等
,

就是利用职务之便
。

所谓侵吞
、

盗窃
、

骗取或者其他方法
,

是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

公共财物的手段
。

侵吞是指直接地
、

大量地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
盗窃是指用偷窃的方

法将公共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 , 骗取是指用伪造单据
、

虚报冒领等欺骗方法取得公共财物的

行为
;
其他方法是指巧立名 目

、

假公济私
、

私分公共财产等行为
。

上述三个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
、

缺一不可的
。

合法主管
、

经管公共财物的人
,

是 国家工

作人员
、

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 员和其他经手
、

管理公共财物的人 员
。

他们之所以能够贪污公

共财物
,

关键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条件
。

所以
,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有公共财物
,

既是贪

扮罪与盗窃罪
、

诈骗罪的根本区别
,

也是贪污罪的本质特征
。

有一种意见认为
: “
侵吞自己合祛管理的公共财物

,

是贪污罪的本质特征
” 。

持这种观点的

伺志把构成贪污罪的核心问题
,

看成是
“ 侵吞自己合法管理的公共财物

” ,

侵吞不属于自己管

理的公共财物
,

就认为不属于贪污罪
。

例如采购员伪造单据
,

虚报冒领 , 劳资员冒名顶替
,

伪造工资单领取钱财等
,

都属于诈骗罪
,

因为他们所冒领的钱不是 自己合法管理的
,

而是财

务部门或银行管理的
。

我们认为
,

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

这涉及到对贪污罪本质特征的不

伺理解
。

一个是以是否利用职务之便为界限
,

一个是以财物是否属于自己合法管理为界限
。

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之便
,

就是按职权范围依法赋予的主管
、

经管财物的职权之便
。

具体

来说
,

主管
、

经管公共财物的职权有三种形式
: 一是依职权范围而主管的公共财物

。

如厂长
、

经理
、

主任
、

科长
、

队长等具有调拨
、

支配
、

处理所管辖范围内的财物的权限
。

二是依职务

上所担负的业务活动而经管的公共财物
。

如机关
、

企事业单位的会 计员
、

保管员
、

供销员
、

出

纳员
、

采购员
、

劳资员以及负有管物
、

管钱职责的售货员等
,

他们都依法具有经手
、

管理某

些钱
、

物
、

帐的权限
。

三是受国家机关
、

企事业单位
、

人民团体委托 而经管的公共财物
。

这
_

种情况在实际生活中比较普遍
,

例如街道退休职工被委托代收房租
、

水电费
,

普通工人
、

农

民受国营或社队企业指派暂时保管某项财物
、

采购某种物资等
。

由于他们有了受委 托 的职

权
,

就有条件像国家工作人员一样
,

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共财物
。

从上述利用职务之便的含

义看
,

把贪污罪侵犯的对象仅限于
“
自己合法管理的公共财物

” ,

显然释之过窄
,

是很不全面

豹
。

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
:
会计人员开出假支票

,

到银行提取现金 ; 劳资人员虚报工时
,

到



财务部门冒领工资等
,

如果按照
“
侵吞 自己合法管理的公共财物

” 的标准衡量
,

是属于诈骗

罪 ,
按照

“ 利用职务之便
”
的标准衡量

,

则属于贪污罪
。

按照前一标准
,

就混淆了贪污罪与

诈骗罪的界限
,

把一些贪污罪错定为诈骗罪
。

贪污罪与诈骗罪在犯罪主体
、

侵犯对象不同的

情况下是容易区分的
,

关键是在犯罪主体相同 (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
、

侵犯对象相同 (都是公

共财产 ) 的情况下如何区分
,

这就要看在客观上是否利用职务之便
。

上述会计 员
、

劳资员都

是利 JJJ 自己职务之便
,

故应构成贪污罪
,

而不是诈骗罪
。

只有紧紧把握住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

侵吞
、

盗窃
、

骗取公共财物这个本质特征
,

才能划清贪污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罪的界限
,

达到准确定罪量刑的 目的
。

二
、

贪 污 罪 的 数 领

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性
,

是犯罪最本质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
。

各种犯罪行为所侵犯自)

客体不同
,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表现也不相同
。

侵犯财产罪总是表现为对财物的非法占

有或损害
,

这种危害结果是可以用数额计算的
。

所以
,

数额的大小就成了衡量这类犯罪社会

危害性大小的主要依据
。

贪污罪是侵犯财产罪的一种
,

财物数额的大小
,

是贪污案件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

因为

任何事物的转化
,

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
,

没有一定的数量就不会有质的变化
。

实际生活 中的

多吃多占
、

贪小便宜等
,

就是因为数额小
,

达不到转化为贪污罪这个质变的程度
。

可见离开

了数领
,

就无法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

贪污数额巨大
,

对国家人民利益的损害就严重
,

依法

就应处以重刑 ;
贪污数额较小

,

对国家人民利益的损害就较轻
,

依法就应处以轻刑
。

可见离

开了数额
,

就无法划清重罪与轻罪的界限
。

如果认为刑法第一百五 卜五条没有规 定 具 体 数

额
,

就不把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
,

这是不符合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的
。

如何掌握贪八案件定罪量刑的
.

数额
,

多年来
,

各地司法机关大都有一个内部掌握的参考

标谁
,

其中有的是省级司法机关拟定的
,

有的是专
、

县司法机关拟定的
。

主要问题是掌握的

标准不统一
,

最低的五
、

六百元判刑
,

一般的一千元以上判刑
,

有的三
、

五千元 也 没 有 豹上

刑
,

差距达几倍甚至 七十倍
,

偏宽偏严
,

畸轻畸重
,

影响法制的统一
。

我们国家大
,

情况复杂
,

各地在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上是有一定差别的
。

坦

是
,

必须看到
,

统一性是主导的一面
,

差别是会逐渐缩小的
。

从我国 《惩治贪污条例
》
规定

数额标准所提供的经验看
,

它对于掌握定罪量刑的界限
,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 一
,

都起了

积极的作用
。

现在与一九五二年相比
,

无论是地区之间
、

城乡之间的差别都已大为缩小
.

那

时都能够执行全国统一的数额标准
,

为什么现在反而不行呢 ? 因此
,

我们认为
,

由立法机关

制定一个贪污罪的数额标准
,

是完全必要的
,

也是可行的
。

确定贪污罪的数额标准
,

应参照国民经济状况
,

国家工作人 员和城 乡人民的收人和生活

水平
,

同时还应当与其他的经济犯罪
,

如盗窃
、

诈骗
、

走私
、

投机倒把
,

行贿受贿等犯罪的

数额大致相协调
。

数额定得过高
,

不利于惩罚罪犯
、

保护公共财产
。

数额定得过低
,

容易扩

大打击面
,

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
。

研究贪污罪的数额标准
,

关键在于规定一个合理的构成贪污罪一般应掌握的数额界限
。

我国一九五二年的
` 惩治贪污条例

》
规定

,

数额不满一千元者
,

判处一年以下的徒刑
、

劳役或

管制
,

或免刑予以开除
、

撤职
、

降职
、

降级
、

记过或警告的行政处分
; 一千元以上不满五千

元者
,

判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
,

或一年至四年的劳役
,

或一年至二年的管制
。

这个规定



是从当时实际出发
,

把一千元左右作为构成贪污罪的界限来掌握的
,

即不满一千元的
,

结合

贪污的手段
、

后果等情节考虑
,

可以判刑
,

也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

一千元以上的必须判刑
。

而现在与一九五二年相比
,

工农业生产总值
、

人民生活水平
、

物价等都提高了
,

从一些典型

资料和司法实践经验看
,

贪污定罪数额以提高一倍左右为宜
,

即可以规定为数额不满二千元

的处短期徒刑
、

拘役或者管制
,
情节较轻的

,

由主管部门酌情予以行政处分
,

而二千元以上

的
,

则必须追究刑事责任
。

以四川省为例
,

一九五二年工农业总产值为五十九亿元
,

按当时

的六千四百一十一万人计算
,

每个人的平均产值为九十二元多
,

一千元相当于十点八人的产

值 , 一九八一年工农业总产值为二百三十亿元
,

按这时九千九百七十四万人计算
,

人均产值

为二百三十多元
,

二千元相当于八点七人的产值
。

一九五二年干部年平均工资为三百二十五

元
,

一千元大体相当于三个干部的平均工资
;
一九七八年干部平均工资为六百一十九元

,

二

千元相当于三点二三个干部的平均工资
,

这几年工资又有增长
,

二千元也约相当于三个干部

的平均工资
。

其他如群众购买力的提高
,

某些物价的调高等
,

平均也在一倍左右
。

可见二千

元是个较为适当的数额
。

如果把二千元作为构成贪污罪的基数
,

参照
《惩治贪污条例

》 和司

法实践经验
,

则数额巨大
、

情节严重的标准
,

以与基数相差五倍为宜
,

而情节特别严重的
,

又以与数额巨大
、

情节严重的相差五倍为宜
。

这就是说
,

数额巨大
,

情节严重一般应指一万

元以上
,

情节特别严重一般应指五万元以上
。

二人以上伙同贪污的
,

应按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
,

分别处罚
。

但对贪污集

团的首要分子
,

应按集团贪污的数额处罚
。

我们强调贪污罪的定罪量刑应有一个数额界限
,

并不否认和轻视其他情节的重要作用
。

在处理贪污案件时
,

当然要结合犯罪分子贪污的起因
、

手段
、

后果
、

财物性质
、

退赃情况
、

悔改表现等
,

全面分析
,

综合判断
。

如对贪污党费
、

团费
、

救灾
、

抢险款物
、

战备物资等的

罪犯
,

即使数额少一些
,

因其情节恶劣
、

后果严重
,

也应依法处刑
;
贪污的数额即使较大

,

如具备了法定从轻
、

减轻情节
,

也应当从宽判处
。

但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
,

都必须以财物数

额为基本依据
。

没有一定的数额
,

尽管其他情节恶劣
,

也不能定贪污罪
;
贪污数额大

,

即使

自首退赃了
,

也要依法从宽处罚
,

不能以 “
态度好

” 为由予以放纵
。

有的同志主张
,

贪污罪的数额
,

城市应高于农村
。

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

贪污犯罪既然

是国家工作人员侵吞公共财物的犯罪
,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犯贪污罪
,

其性质是一样的
。

而

公共财物的价格是国家统一的
,

城乡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差别甚微
。

这种相对的差别
,

只宜

在统一数额标准的前提下
,

具体案件
,

具体分析
,

予以适当的考虑
,

而不应当成为维护法制

统一的障碍
。

如果硬要强调这种相对的差别
,

那么
,

城市之间
、

农村之间还有差别
,

而且会

长期存在
。

按照这种观点
,

法律就永远不能统一了
。

三
、

贪 污 与 娜 用

贪污
.

与挪用是性质不同的两种行为
,

要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
,

但挪用行为在一定条件下

又可以转化为贪污
,

二者又是有联系的
。

挪用
,

主要是指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违反财经管理制度和物资管理制度
,

破坏专款专用
、

专物专用的原则
,

擅 自改变公共款物既定用途的行为
。

挪用与贪污的相同点
,

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

擅 自占有公共财物
。

二者的区别点
,

主要在于行为人有没

有侵吞公共财物的 目的
。

贪污行为人主观上是以侵吞公共财物为目的
,

是要改变公共财物的



所有关系 , 娜用行为人则是将公共财物娜作他用
,

包括娜作私用
,

但淮备以后归还
,

主观上

没有非法浸吞的目的
,

并不改变公共财物的所有关系
。

其次
,

贪污分子在客观上往往采取伪

造单据
、

涂改帐目等手段
,
掩盖犯罪事实

,

而娜用则一般不采用这些手段
。

因此
,

对娜用的

处理
,

除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娜用国家救灾
、

抢险
、

防汛
、

优抚
、

救济款物
,

情节严

重
,

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构成犯罪以外
,

其他一般娜用则属于违反财经

纪律的行为
,

只给予纪律处分或批评教育
。

而贪污则不同
,

除情节显著轻微的以外
,

都要追

究刑事责任
。

植 自将公共财物挪作私用的行为
,

与贪污行为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

这种挪用在

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贪污的
。

近几年来
,

各地发生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

私自动用

公款的向题相当多
,

给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
。

私自动用的数额
,

从几百元
,

到几千元
,

以至

几万元 ; 用于解决个人生活困难的很少
,

大多数是用于走私
、

投机倒把
、

赌博
、

私人办厂
、

私人搞运输
、

建筑私人住宅
、

购买高档商品
、

挥霍浪费
、

腐化堕落等
,

而且大多数是长期不

还
。

这种行为
,

从表面上看
,

并未伪造
、

涂改单据
,

似乎有帐可查
。

于是
,

有些司法机关一

概视之为挪用而不作犯罪处理
。

这样就形成贪污一
、

二千元的要迫究刑事责任
,

而长期挪用

公款几千
、

上万元的反而逍遥法外
。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

必然会助长破坏财经纪律的违法犯

罪行为
,

不利于保护公共财产
。

我们认为
,

暂时将公款娜作私用
,

主要指那些数额小
、

时间

短
、

及时归还的错误行为
。

如果行为人长期挪用大量公款
,

本人既无归还能力
,

也不打算归

还的
,

即标志着他具有侵吞公共财物的 目的
。

不能只看到形式上没有采取伪造
、

涂改帐据等

掩盖手段
,

应该看到实际上国家或集体早已丧失了这部分财物的占有
、

使用和支配权
,

所有

权实质上已被转移
。

这就已经由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

转变成一种赤裸裸的侵吞行为
,

具备

了贪污罪的法律特征
。

擅自将公共财物挪为私用
,

情况比较复杂
,

必须具体分析
,

区别对待
。

一般可按下述三

种情况分别处理
:

(一 ) 国家工作人 员
、

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 员和其他经手
、

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

将公

款娜作私用
,

数额较大
,

超过一定时间不归还的
,

应按贪污罪追究邢事责任
。

数额的大小
,

可参照前述贪污罪的数额标准确定
,

一般可掌握稍高一点
,

但差距不宜太大
。

不归还的时间
,

不宜太短
,

也不宜太长
,

一般以半年左右为宜
。

( 二 ) 国家工作人员
、

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
、

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

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
,

动用公款进行走私
、

投机倒把
、

赌博等非法活动
,

是一种占有
、

使用公共财

物从事犯罪活动的行为
,

应按贪污罪论处
;
其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

,

应按数罪并罚的规

定处罚
。

例如某信用社会计
,

私拿公款六千元与他人合伙倒卖秦香
,

获暴利五千余元
,

就应

按贪污罪和投机倒把罪并罚
。

( 三 ) 国家工作人 员
、

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
、

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

如果

娜用公款数额小
,

用后积极归还
,
或者数额虽然较大

,

但时间较短
,

又未进行其 他 非 法 活

动
,

发觉时已经全部或部分归还的等
,

对这种情节轻微
、

危害不大的错误行为
,

可以不追究

刑事责任
,

由主管部门按违反财经纪律处理
。


